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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非形式逻辑的形式化研究秉持一种局部的形式化观，即非形式逻辑能够部分地被形式化，但不是全部。形
式化研究亟需回应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确定形式化域，也就是明确形式化的研究对象。第二个问题是如何找到

适格的形式化工具，使之能够适用于处理形式化域当中的研究对象。第三个问题是如何应用适格的形式化工具来展开

具体的形式化研究。回答这三个问题是建构非形式逻辑形式化理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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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形式逻辑本质上不是反形式逻辑的，而只
是反对把演绎有效性作为唯一的评估方法，将两

者对立起来的观点曲解了非形式逻辑兴起的本

意，“反形式主义”论题亦是不成立的，它必然会

导向“稻草人谬误”。历史地看，无论是从非形式

逻辑本身的学科属性出发，还是从非形式逻辑的

生存处境考虑，非形式逻辑学家都不可能将非形

式逻辑与形式逻辑对立起来，这种“对立”只能是

某些逻辑学家的主观臆想。实际上，非形式逻辑

学家虽然坚持图尔敏所说的“逻辑学的本质应当

回归到人们情境化的论证实践当中，而不是追求

普遍性和有效性的纯形式化理论”①，但他们并不

因此否认形式逻辑的作用，而仅是认为非形式逻

辑是对形式逻辑的一种补充，它无法替代形式

逻辑②。

非形式逻辑与形式逻辑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互

相促进的，非形式逻辑为形式逻辑（尤指现代逻

辑）的发展提供了思想源泉，反之，形式逻辑的抽

象和精确性也能够弥补非形式逻辑的不足。由于

非形式逻辑与形式逻辑有着以论证为核心的共同

研究对象，加之在当前多逻辑学科分支交叉融合

的趋势下，非形式逻辑亦需要在与其他逻辑的融

合当中发展，尤其是需要接受现代逻辑的检验，因

而从形式化的视角来审视非形式逻辑是必要的。

应当保持清醒的是，非形式逻辑的形式化是一种

局部的形式化，即非形式逻辑能够被形式化，但只

是部分地被形式化，而不是全部。这种局部的形

式化主要是对非形式逻辑理解、分析、比较和评价

真实生活中论证的非形式标准、程序和方法加以

形式化。局部的形式化观点没有否定非形式逻

辑，甚至肯定了非形式逻辑对现代逻辑的启发式

作用，形式化研究并不会颠覆非形式逻辑的学术

观点，而是从抽象和形式化的视角实现非形式逻

辑的观点，帮助检验非形式逻辑的理论和方法，发

现可能存在的不足和问题，进而完善非形式逻辑。

当前，非形式逻辑的形式化研究尚处于初始

阶段，它亟需回应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确

定非形式逻辑的形式化域，也就是明确形式化的

研究对象，区分哪些理论和方法能够被形式化，这

决定了形式化研究的目标和预期成果。第二个问

题是如何找到适格的形式化工具，使之能够适用

于处理形式化域当中的研究对象，这些工具需要

能够刻画不同非形式逻辑理论的特质。第三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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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是如何应用适格的形式化工具来展开具体的形

式化研究，这需要从共性化和差异化两个视角来

进行研究，这是形式化研究的主要任务。

一　非形式逻辑的形式化域
形式化非形式逻辑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要明确哪些非形式逻辑的理论和方法是能够被形

式化的。由于非形式逻辑的研究对象本身就是沿

着一种家族类似性的关系而聚合起来的，因而存

在诸多共性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非形式逻辑

学家已经有普遍共识的概念和问题上，这构成了

形式化域的第一个层面。又由于非形式逻辑的不

同代表性进路都发展出了富有理论竞争力的核心

理论，主要是以论证理论的评估理论为主，这就构

成了形式化域的第二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非形式逻辑理论的共性对象，

主要是论证的基本概念，这包括论证概念、论证类

型、论证间的攻击关系、论证图式和批判性问题

等。不同非形式逻辑理论对于基本概念的定义根

据自身的理论需要各有差异，但大部分基本概念

所指涉对象的属性是相同的，很多时候只是命名

的名称不相同而已。论证概念是最基本的概念，

普遍的共识认为论证是由前提、推论规则以及结

论三个部分组成，而且论证既可以被其他论证所

支持，也可以被其他论证所攻击。论证类型指的

是论证的前提、推论规则以及结论三者之间的组

合方式，不同的组合方式会形成若干论证类型或

论证结构。论证图式（ｓｃｈｅｍｅ）是日常论证实践
中常见的论证类型，非形式逻辑学家提出了不同

的分类方案，爱默伦从前提与结论的关系上区分

了征兆关系、类比关系以及因果关系的论证图

式①。沃尔顿则充分考虑了不同对话的情境，总

结归纳了从未知到知道、诉诸专家意见、诉诸证人

证言、诉诸人身攻击、诉诸因果联系、诉诸先例等

多达６０种②。
第二个层面是不同非形式逻辑进路的核心理

论，主要是非形式逻辑发展史中最具有代表性的

理论。约翰逊和布莱尔的论证理论提出了评价论

证的ＲＳＡ三角标准：相关性标准要求前提与结论
必须相关；充分性标准要求前提必须为结论提供

充分支持；可接受性标准要求前提必须是可接受

的③。他们还认为论证的概念应当从推论性核心

（ｉｌｌａｔｉｖｅｃｏｒｅ）与论辩性外层（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ｔｉｅｒ）两个
维度来理解。语用论辩术主要关注旨在消解意见

分歧的批判性讨论，其理论贡献在于构造了一个

适用于批判性讨论的语用论辩模型，搭建了意见

分歧解决过程的四个阶段，即冲突阶段、开始阶

段、论辩阶段和结论阶段，总结了规范批判性讨论

程序的十条规则并给出了违反这些规则所产生的

谬误类型④。最新的研究还发展了由论题潜在

性、听众需求以及呈现手段所构成的策略性操纵

理论。新论辩术将日常的论证活动划分为６种不
同类型的对话：说服型、探究型、谈判型、信息寻求

型、审议型和雄辩型对话，这些对话都是基于目的

导向的由两方或多方交换信息或言语行为的序

列，每种对话类型都依赖于特定的背景，可以被看

作是所对应论证实践的规范模型⑤。新论辩术讨

论了对话的积极规则和消极规则，其论辩化贡献

还在于从识别论证、识别对话语用、检验举证责任

以及回应批评 ４个步骤在具体情境下来评估
论证。

二　非形式逻辑的形式化工具
在明确形式化域之后，紧接着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寻求适格的形式化工具，使之能够适用于形

式化域中的研究对象。现代逻辑在经典逻辑和模

态逻辑之后，产生了道义逻辑、认知逻辑、时态逻

辑、多值逻辑和弗协调逻辑等哲学逻辑，由于这些

现代逻辑分支大多关注推理中的后承关系，并不

直接关注论证本身，因而这使得大部分的现代逻

辑理论都难以适用于这项形式化工作。美国哲学

家波洛克（Ｊ．Ｐｏｌｌｏｃｋ）从认识论视角研究了可废止
推理理论，这种理论同样被用于定义多层次的可

６３

①

②

③

④

⑤

ＦｒａｎｓＨ，ＶａｎＥｅｍｅｒｅｎＲ，Ｇｒｏｏｔｅｎｄｏｒｓｔ，ｅｔａｌ．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Ｅｒｌｂａｕｍ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２００２，
ｐ．９６．

ＷａｌｔｏｎＤ．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ｓｆｏｒＰｒｅｓｕｍｐｔｉｖｅ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Ｍａｈｗａｈ，Ｎ．Ｊ：Ｅｒｌｂａｕｍ，１９９６，ｐｐ．３０８－３４６．
ＪｏｈｎｓｏｎＲＨ，Ｊ．Ａ．ＢｌａｉｒＪＡ．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ｅｌｆ－Ｄｅｆｅｎｓｅ，Ｔｏｒｏｎｔｏ：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Ｒｙｅｒｓｏｎ，１９８３，ｐ．３４．
ＦｒａｎｓＨ．ＶａｎＥｅｍｅｒｅｎ，ＧｒｏｏｔｅｎｄｏｒｓｔＲ．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Ｐｒａｇｍａ－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ｐｐ．５９－６２．
Ｗａｌｔｏ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Ｌｏｇｉｃ，Ａ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ｐ．８．



第２１卷 魏斌：非形式逻辑形式化研究的三个问题

废止论证概念①，由此启发了一种研究论辩的可

计算理论的论辩逻辑，这种新逻辑类型是从形式

化视角研究抽象论辩的。

论辩逻辑（又称可计算论辩理论）已经在形

式化自然论证的研究中表现活跃，这是一种处理

不完备／不一致和动态信息的人工智能逻辑，它不
同于基于后承关系的逻辑，而是包含一种非单调

的基于论辩的推论。这种理论擅长建构精确和可

操作的分析理论和评估理论，偏向于研究复杂论

辩环境下论证间的攻击和辩护关系，从而评估人

们对论证的可接受性状态或程度。论辩逻辑是一

种哲学逻辑，荷兰逻辑学家普拉肯（Ｈ．Ｐｒａｋｋｅｎ）
在权威工具书《哲学逻辑手册》中编写了“可废止

论辩逻辑”一章，梳理了可计算论辩逻辑作为哲

学逻辑的演进历程②。自董潘明（Ｐ．ＭＤｕｎｇ）于
１９９５年提出开创性工作“抽象论辩语义”③以来，
这个领域发展十分迅速，在最新统计的《人工智

能》杂志引证中，由莫德吉尔（Ｓ．Ｍｏｄｇｉｌ）和普拉肯
合作的论文《带偏好的论辩理论综述》④进入了高

引的前１０位。论辩逻辑预设有多个论辩主体，在
复杂和多轮次的论辩活动中评估论证的可接受

性，尤其是当在包含大量前提的复杂论证的情景

下，可以体现出这种新逻辑工具的优势。

论辩逻辑适用于形式化非形式逻辑，这是因

为其所包含的语形、语义和证明论三个部分适用

于形式化域中的不同问题。第一个部分，论辩逻

辑的语形是描述论证组成以及论证间关系的论辩

框架，论辩框架适用于刻画非形式逻辑的分析理

论，这针对回应第一个层面的形式化域。论辩框

架所能刻画的内容包括：递归定义论证概念；表达

论证的内部结构；表达论证间的攻击类型和击败

关系；依赖前提和推论的偏好或强弱来比较论证

等。第二个部分，论辩逻辑的语义是评估论证的

证成状态或证成程度的论辩语义，这种语义能够

表达论证的状态属性、渐进属性或概率属性，从而

用于评估人们对论证的可接受性，这就对应于第

二个层面的形式化域。论辩语义能够刻画以下特

点：表达论证间的攻击和辩护关系；表达由论证编

织而成的外部（抽象）结构；处理包含循环攻击的

论辩网络；评估衡量论证可接受性的证成状态或

证成程度等。第三个部分，论辩逻辑的证明论是

构造论辩语义的博弈证明理论，解决如何从论辩

式程序判定论辩语义中论证的证成状态或证成程

度。证明论是为了辩护论辩逻辑的完全性和可靠

性，它使得形式化非形式逻辑的结果更具有说服

力。然而，这样的研究工作目前还处在起步阶段，

尽管当前现有的论辩逻辑提供了适用的形式化基

础，但是仍可能无法直接服务于形式化研究，而是

要根据不同的非形式逻辑的特质要求加以改进，

这都是未来形式化研究需要不断调整和改进的

地方。

三　普遍的形式化
在形式化非形式逻辑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

普遍形式化和差异形式化的问题。非形式逻辑的

形式化研究的第三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应用适

格的逻辑工具对形式化域中的研究对象展开具体

的形式化。非形式逻辑的形式化不需要完整地对

每种非形式逻辑理论进行形式化，通过前述分析

可得不同的非形式逻辑理论具有普遍共性，形式

逻辑学家通常关注不同非形式逻辑理论的共性内

容，由此产生了共性的形式化域，对每个理论都进

行形式化会重复这些工作，而且容易对已经是普

遍共识的理论产生不同的形式化结果。因而，正

确的思路应当是统一形式化这些共性的内容，然

后说明这种形式化研究普遍适用于不同非形式逻

辑的共性理论。

具体地说，普遍的形式化针对第一个层面的

形式化域。普遍形式化对同一个概念构建同一种

普遍适用的形式化模型，这种形式化模型解释关

于同一个概念的非形式化定义，从而体现该模型

的高度抽象性和概括性，这种普遍的模型还能用

于比较各种非形式逻辑理论的差异，发现可能存

在的缺陷。普遍的形式化主要研究论证概念、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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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ＰｏｌｌｏｃｋＪＬ．“Ｄｅｆｅａｓｉｂｌｅ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ｗｉｔｈ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Ｄｅｇｒｅｅｓｏｆ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２００２（１３３）：２３３－２８２．
参见ＰｒａｋｋｅｎＨ，ＶｒｅｅｓｗｉｊｋＧ．ＬｏｇｉｃｓｆｏｒＤｅｆｅａｓｉｂｌｅ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ＧａｂｂａｙＤＭ，ＧｕｅｎｔｈｎｅｒＦ．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Ｌｏｇｉｃ，Ｖｏｌ．４，

Ｋｌｕｗｅ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０２，ｐｐ．２１９－３１８．
参见ＤｕｎｇＰＭ．“Ｏｎｔｈｅ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ｉｔｓＦｕｎｄｍｅｎｔａｌＲｏｌｅｉｎＮｏｎｍｏｎｏｔｏｎｉｃ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Ｌｏｇｉｃ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ａｎｄＮ－

ｐｅｒｓｏｎＧａｍｅｓ，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１９９５（７７）：３２１－３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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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类型、论证间的攻击关系、论证图式和批判性问

题等，其中关于论证概念的形式化是整个形式化

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

非形式逻辑对论证概念的定义根据自身的理

论需要各有差异，但普遍的共识是论证是由前提

集、结论以及连接两者的推论规则三个部分组成。

传统观点不考虑论证的内部结构，将论证简单定

义为前提—结论式序列，这种观点的形式化通常

是包含前提和结论的二元结构，例如，巴斯那德

（Ｐ．Ｂｅｓｎａｒｄ）和亨特（Ｂ．Ｈｕｎｔｅｒ）将论证定义为一
个二元组〈Φ，α〉，其中Ａ是以 α为结论的并且 Φ
是得到结论α的一个支持，它需要满足条件（１）
Φ；⊥；（２）Φ（０；（３）Φ是满足前述条件的一个极
小子集①。有的逻辑学家认为论证还应当具有层

次性的结构，例如，波洛克将论证定义为一个由序

对〈Ｘｉ，ｐｉ，βｉ＞表示的线性结构，其中 Ｘｉ是第 ｉ个
层次上一个命题集合，ｐｉ是由 Ｘｉ得到的命题，βｉ
是第ｉ个层次上一个序对＜λｉ，Ｒｉ＞，Ｒｉ表示第 ｉ个
层次上使用的规则，λｉ表示由第 ｉ个层次通过 Ｒｉ
推出的论证层次的数字集②。

目前，非形式逻辑学家更趋向于认为论证定

义应该考虑论证的内部结构，例如，希奇柯科（Ｄ．
Ｈｉｔｃｈｃｏｃｋ）认为应当在定义中使用递归方法来体
现论证的基本组成部分，他定义形式如｛＜ｃ，∴，Ｐ
＞｝或｛＜Ｐ，∵，ｃ＞｝的集合就是论证，并且如果论
证Ａ的结论是论证 Ｂ的前提，那么 Ａ∪Ｂ是论
证③，这种非形式逻辑的视角把论证的前提、结论

作为定义论证的基本内容。论证概念的形式化需

要展示前提、结论、推论规则以及子论证等概念来

体现论证是如何组成的。递归定义论证的内部结

构对于分析论证有着重要作用，它能够清晰地展

示论证的前提、结论、推论规则以及其所包含的子

论证。普拉肯在结构化论辩框架 ＡＳＰＩＣ＋中就定
义了论证的内部结构，这也是目前最精细化的论

证定义。

一个结论为ψ的论证Ａ包含ｎ个子论证Ａ１，
…，Ａｎ，那么它的前提集Ｐｒｅｍ（Ａ）是由子论证的前

提集 Ｐｒｅｍ（Ａ１），…，Ｐｒｅｍ（Ａｎ）的并集构成。同
理，推论规则Ｒｕｌｅｓ（Ａ）是由子论证的推论规则集
Ｒｕｌｅｓ（Ａ１），…，Ｒｕｌｅｓ（Ａｎ）的并集构成。导出结论
ψ的最后一个推论规则记作：Ｃｏｎ（Ａ１）∧，…，∧
Ｃｏｎ（Ａｎ）→／ψ④。这种论证概念的形式化就是
一种普遍的形式化工作，它既可以解释所有的非

形式论证定义，也能够指出其他非形式定义在表

达论证的内部结构方面的缺陷。在此基础上，还

可以定义论证类型和论证结构并且证明形式化分

类的完全性，它比非形式定义更加准确和完备，能

够被用于解释所有的非形式分类，同样能够帮助

找到不同的非形式分类中所遗漏的类型⑤。

非形式逻辑认为质疑论证通常是对论证适用

的论证图式提出批判性问题来达到的，这些批判

性问题在形式逻辑学家看来可以归结为三种攻击

类型：质疑前提的破坏攻击（ｕｎｄｅｒｍｉｎｅｒ），反驳结
论的反驳攻击（ｒｅｂｕｔｔｅｒ）以及怀疑可废止规则的
中断攻击（ｕｎｄｅｒｃｕｔｔｅｒ）。例如，沃尔顿认为诉诸
因果联系的论证图式（前提：Ａ和Ｂ之间存在正因
果相关性；结论：Ａ导致 Ｂ）存在三个基本的批判
性问题，它们分别是：（１）是否真的存在Ａ和Ｂ之
间的联系呢？（２）是否存在理由证明这种联系不
是一个巧合？（３）可能存在其他的第三种因素 Ｃ
是导致Ａ和 Ｂ的原因？⑥ 不难判定，问题（１）和
（２）是挑战可废止推论规则的问题，因而可以看
作是攻击可废止推论规则的中断攻击；问题（３）
是一个挑战结论的问题，因而可以看作是攻击结

论的反驳攻击。

四　差异的形式化———以批判性讨论
为例

非形式逻辑的形式化并非是某一种形式化模

型就能一概而论的，不同非形式逻辑理论的核心

理论各有差异，因而形式化的研究还需要分别形

式化有理论竞争力的主流理论，这往往涉及评估

理论。对这些主流非形式逻辑理论的形式化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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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工作就是对其核心理论的形式化，这也是能

否形式化该理论的主要标志。具体地说，差异的

形式化针对第二个层面的形式化域，这也是非形

式逻辑的形式化研究的难点。由于非形式逻辑的

理论差异极大，不同非形式逻辑的进路又保持有

自身的特点，因而形式化非形式逻辑困境在于如

何能够刻画不同非形式逻辑的特点，非形式逻辑

的差异性集中体现在论证评估理论的差异。由于

难以用一种可计算论辩理论来形式化所有的非形

式逻辑理论，因而对于非形式逻辑的差异性，应当

适用不同的形式化工具。这里以爱默伦和格罗敦

道斯特创立的语用辩术理论为例，语用论辩术理

论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论辩性会话”（ａｒｇｕｍｅｎ
ｔａｔｉｖｅ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的规范模型，它的标准理论是围
绕批判性讨论而建立的。

批判性讨论通常发生在就某一立场存在异议

的提出方（ｐｒｏｔａｇｏｎｉｓｔ）与反对方（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ｔ）之
间，提出方为该立场辩护并使反对方确信，而反对

方则对该立场提出质疑并进行挑战。批判性讨论

的目的是解决意见分歧，它本质上是通过对话参

与方的言语行为的批判性互动，使得不同意见的

价值达成一致①。爱默伦借鉴了塞尔（Ｊ．Ｓｅａｒｌｅ）的
言语行为理论，将其融入到批判性讨论的４个阶
段，每个阶段包含了的不同的言语行为。批判性

讨论需要刻画论辩性会话的参与方是如何进行会

话交流的，也就是他们之间的言语行为是如何回

应的，这需要定义通过什么样的规则来控制言语

行为的交替，也需要记录参与方接受或赞成的命

题的变化情况。

批判性讨论的形式化系统重点需要形式化言

语行为、言语规则以及承诺（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的变化
等。描述该系统需要两种语言：Ｌｔ是经典否定封
闭的主（ｔｏｐｉｃ）语言，用于表达整个形式化系统；Ｌｃ
是表达参与方行动（ｍｏｖｅｓ）的交流语言。参与方
包括提出方α和反对方 β（记为参与方 Ｐ），参与
方行动是一个包含参与方和言语行为的二元组，

这里言语行为表达的是双方在对话中被认定有效

的行为，每个言语行为都通过一个参与方行动 ｍ
＝（Ｐ，ａｃｔ）来表达，表示该行动是由参与方Ｐ完成
言语行为ａｃｔ。

在批判性讨论的形式化系统中，言语行为可

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攻击型言语行为，它包括：

主张（ｃｌａｉｍ）φ表示参与方认为 φ成立；质疑
（ｗｈｙ）φ表示参与方挑战φ成立并且询问φ成立
的原因；φ因为（ｓｉｎｃｅ）Ｓ表示参与方给出了 φ成
立的理由 Ｓ。第二类是让步型言语行为：承认
（ｃｏｎｃｅｄｉｎｇ）φ表示参与方认可 φ成立；撤回（ｒｅ
ｔｒａｃｔｉｎｇ）φ表示参与方宣告不再承诺 φ。第三类
是裁判型言语行为：责任（φ，Ｐ）表示参与方 Ｐ负
有证明φ的责任；无效 Ｓ（ｉｎｖａｉｌｄ）表示根据前提
集Ｓ进行的推理无效；成功（ｗｉｎ）（Ｐ，φ）表示论辩
性会话结束并且参与方 Ｐ关于立场 φ的辩护
成功。

这些言语行为之间还存在特定的回应关系，

主要包括：（１）如果参与方主张 φ，那么另一方可
以回应质疑φ或承认 φ；（２）如果参与方质疑 φ，
那么另一方可以回应 φ因为 Ｓ或质疑（φ或撤回
φ；（３）如果参与方给出 φ因为 Ｓ，那么另一方可
以回应质疑Ｓ或承认φ；（４）如果任意一方根据前
提集Ｓ支持结论 φ的推理是无效的，那么给出无
效（Ｓ，φ）；（５）如果任意一方质疑 φ，那么有责任
（φ，Ｐ）。这些言语行为及回应关系就形成了批判
性讨论的交流语言。

在定义言语行为以及交流语言之后，就可以

定义批判性讨论：批判性讨论是一个交流语言 Ｌｃ
下的有限行动序列＜ｍ１，…，ｍｎ＞，可以写作 Ｍ，其
中ｍｉ指的是第ｉ个行动。在批判性讨论Ｍ中，协
议（ｐｒｏｔｏｃｏｌ）指定对话的每个阶段所被允许的行
动，它又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程序规则，普拉

肯认为存在三种程序规则：效力规则（ｅｆｆｅｃｔＲｕｌｅ）
指定参与方每次发言的效力；终止规则（ｔｅｒｍｉｎａ
ｔｉｏｎ）表示没有进一步的行动是有效的（ｌｅｇａｌ）；结
果（ｏｕｔｃｏｍｅ）规则定义了对话的结果，判定获胜方
和失败方②。另一部分是规范有效行动的协议规

则，它是规范言语行动有效与否所必须满足的规

则，例如，每个参与者一次轮流只给出一个言语行

为；参与方不能以同一个言语行为回应对方；如果

某个行为被承认或撤回，那么就不能再被质疑等。

如果参与方的行为主张或承认了某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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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命题被认为是该参与方的一个承诺。承诺

表达的是参与方接受或赞成的命题，它表示在批

判性讨论中公开表明接受的命题。在批判性讨论

的进行过程中，承诺库会随着起应双方言语行为

的轮换而不断更新，不同的言语行为对承诺库的

影响各有不同。假设参与方 Ｐ的初始承诺库为
ＣＳｉ，那么如果言语行为是主张 φ或承认 φ，那么
ＣＳｉ＋１＝ＣＳｉ∪｛φ｝；如果言语行为是撤回 φ，那么
ＣＳｉ＋１＝ＣＳｉ／｛φ｝；如果言语行为是 φ因为 Ｓ，那么
ＣＳｉ＋１＝ＣＳｉ∪Ｓ；如果言语行为是无效Ｓ，那么ＣＳｉ＋１
＝ＣＳｉ／Ｓ；其他言语行为都使得承诺库保持不变。
批判性讨论的形式化的难点是形式化论辩性

会话规则，目前只能够形式化部分规则。（１）自
由规则规定：参与方必须允许对方提出支持立场

或就立场提出质疑。该规则可以形式化为：参与

者根据协议规则给出主张 φ或质疑 φ。（２）证明
责任规则规定：参与方有责任为其提出的主张进

行辩护。该规则可以形式化为：参与方被裁定责

任（φ，Ｐ），那么该参与方需要给出言语行为 φ因
为Ｓ。（３）有效性规则规定：论证中的推理必须是
有效的。该规则可以形式化为：如果Ｓ；φ，那么被
裁定无效（Ｓ，φ）。（４）结束规则规定：提出方撤回
立场将导致该立场的辩护失败，而反对方取消其

质疑将使得提出方的立场辩护成功。该规则可以

形式化为：如果提出方撤回 φ或者反对方取消质
疑φ，那么被裁定成功（α，φ）。

以上讨论的三个问题是非形式逻辑的形式化

亟需解决的主要问题，每个问题本身还面临诸多

挑战。首先，随着非形式逻辑的发展，形式化域中

的研究对象会发生变化，能否形式化还可能存在

争议。其次，论辩逻辑是否作为适格的形式化工

具可能受到质疑，形式化工具需要不断地作出改

进和调整以迎合非形式逻辑的特征。最后，对于

同一种非形式逻辑理论或方法的形式化可能会呈

现多样化，形式化所得出的结果是否真正与对应

的非形式逻辑理论或方法相匹配，也需要进一步

验证。解决这些更加细致的问题，恰需要非形式

逻辑和形式逻辑学家的有效对话与合作。还需要

强调的是，非形式逻辑形式化研究的目的是柔和

的，它绝不是为了激化形式逻辑与非形式逻辑的

“对抗”，相反是在拉近两种逻辑的距离，使之互

相理解对方的特点，最终目的在于促进两者自身

的发展。未来的形式化研究将会从主流的非形式

逻辑的理论或方法开始，逐步走向较为全面的形

式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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